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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b.  

（1） 檢附相關單位審查意見表影本併同
修正後之「監造(督)計畫」陳報養護
工程分局。 

（2） 檢附相關單位審查意見表影本併同
修正後之「監造(督)計畫變更書」陳
報養護工程分局。 

1a.開工前提報「監造(督)

計畫」 1式 3份。 

2.檢核監造計畫章節是否

依工程級距製作，並填

列「監造計畫審核檢核

表」1份，自辦監造時，

則由承辦單位檢核填

列。檢附空白「審查意見

表」併同「監造(督)計畫」

分送相關單位審核。 

5a.於 7 日內修正完

成，並依程序提請複

審。 

1b. 
(1) 接獲養護工程分局簽發之「監造(督)計畫修正通知」

後，於規定期限內提送「監造(督)計畫變更書」（分局

表 09030C）1式 4 份。(委辦 1 式 5 份)。 

(2)「監造(督)計畫」經核定後，如欲變更，應填列「監造

(督)計畫變更書」1式 4份。(委辦 1式 5份)。 

7. 
（1） 核定「監造(督)計畫」或「監造(督)計畫變更書」。 

（2） 簽發「監造(督)計畫修正通知」（分局表 09030B）。 

4.有無修正

意見？ 

有 

無 
3.於收到所有回復之「審查意

見表」3日內彙整各單位意

見。 

6.審查修正後之「監

造(督)計畫」。 


